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推广〔2022〕1号 

 

    关于印发《科技推广基地科教副产品管理实

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各单位： 

为规范学校科技推广基地科教副产品管理，《科技推广基地

科教副产品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经处务会研究通过，现予以

印发，请遵照执行。 

 

                   

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科技推广处） 

                       2022 年 1 月 10 日 

 
 

 

 

 



科技推广基地科教副产品管理实施细则 

（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各类科技推广基地科教副产品管理，规

范处置行为，按照《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科教副产品管理办法》（校

国资发〔2021〕336 号）相关规定，结合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实

施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指科教副产品的范围以学校规定为准，处

置时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未获得市场准入许可或者有毒有害以

及涉及生物安全的科教副产品，不适用本细则，其处置必须按照

国家、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使用学校推广经费并隶属学校新农村发展研究院

（科技推广处）业务管理，与政府、企业等主体合作建设的各类

科技推广基地（包括但不限于试验示范站、试验示范基地、示范

园、产业研究院等），其科教副产品管理适用本细则。 

使用场站管理处管理土地的科技推广基地，其产生的科教副

产品由场站管理处管理，同时需向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科技推广

处）报备。 

第四条 科教副产品属于国有财产，所有权归学校。按照学

校授权，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科技推广处）负责学校科技推广基



地科教副产品的管理工作。 

科技推广基地应确保资源合理使用，坚决杜绝土地抛荒现象

发生，按年度上报土地使用情况。 

第五条 科技推广基地所依托的学院（所）为监管单位，负

责日常监督管理。 

第六条 首席专家（负责人）是科教副产品管理的直接责任

人，应认真落实各项管理制度，做好生产、处置等日常工作，并

对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 

第七条 科技推广基地要按照农时或工作需要收获科教副产

品，并及时建立台账，真实反映科教副产品入库情况。 

第八条 单批处置的科教副产品价值在 10000 元以下的由科

技推广基地自行处置；单批处置价值在 10000 元（含 10000 元）

至 50000 元（含 50000 元）的，由依托学院（所）组织处置； 50000

元以上由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科技推广处）组织处置。 

第九条 科教副产品处置方式的确定由 2 人及以上学校科教

人员（其中 1人为首席专家或负责人）集体决定，处置方式分为

出售、推广展示、品鉴（含有组织的学生劳动和专业教育）、无

偿调拨、科研再利用、转固定资产、报损、销毁。具体处置要求

是： 

（一）出售 出售前要进行市场价格调研，处置价格以公开



竞价、评审、评估、谈判或参照当地市场价格执行。 

（二）推广展示 为提升学校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等的

社会影响力，扩大应用范围，无偿向学校、政府等主办的展览、

展示、推介、观摩等活动提供展品。展品提供以能充分体现学校

新成果特征为原则，体现少而精。 

（三）品鉴 为扩大学校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的公众知

晓率，提升社会影响力，面向特定对象免费提供品尝的新成果。 

其他处置方式按照学校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科技推广基地的科教副产品处置时需至少 2 人及以

上学校科教人员参与并签字确认，据实填写科教副产品处置情况

登记表，真实、准确反映科教副产品处置情况。 

第十一条 处置结束后，要将处置方案和结果在内部公示，

接受监督。处置收入应及时、足额上缴学校财务。 

第十二条 处置收入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不得坐

支或者隐匿收入、设立“小金库”等。本细则所指科教副产品处

置收入全部归原上缴基地使用。 

第十三条 科技推广基地应自觉接受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科

技推广处）、依托学院（所）、学校相关部门及其委托的组织对科

教副产品的监督与检查。 

第十四条 科技推广基地应定期（至少在每年末）将年度科



教副产品的处置情况等材料汇总，经依托学院（所）审核，报新

农村发展研究院（科技推广处）备案。 

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科技推广处）将处置情况面向全校公示，

接受监督。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科技推广处）负责

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 1：土地使用情况登记表 

          2：科教副产品入库情况登记表 

          3：科教副产品处置情况登记表 

          4：科教副产品处置情况汇总表 

 

 

 

 

 

 

 

  抄送： 

  新农村发展研究院                       2022 年 1月 1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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